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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朱维群  
 

  目前，我国民族、宗教工作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一类问题是由于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深刻变化引起的，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管理、引导问题。还有一

类是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崛起于当今世界，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

实行渗透和颠覆，这类矛盾属于敌我矛盾，是要针锋相对开展斗争的问题。 
  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和反分裂斗争的关系问题     
  尽快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搞上去，尽快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

反分裂斗争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团结、稳

定的问题，尤其是反对分裂主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和南斯拉

夫的教训非常深刻。两国都有扶持发展程度较低民族的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但政治导向不对，

结果一切落空。如苏联搞加盟共和国制度，宪法规定各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自由退出联盟，

原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十年后闹成真的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 1991 年谈如何瓦解苏联
时说：“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

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

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

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南斯拉夫把各共和国、自治省的自治权力绝对化，不仅各共和

国、自治省只用本民族的干部，甚至在中央一层搞各民族“轮流坐庄”，原以为有利于把不同民

族拢到一起，没想到导致民族的分野越来越明晰和政治化，民族间的矛盾和问题不但没有如制度

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趋于消弭，反而不断加深，最终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支持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使我们的制度设计更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必须有

针对性地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及时化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影响民族关系的各

类矛盾和问题，必须毫不手软地整治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活动。要使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

同时成为加快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干部的对流的过程，成为

促进各民族团结交融的过程，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民族地区每一

项经济投入，都要赋予增强团结、维护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意义，都要考虑到产生经济、政治

两方面效果。 
  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领域各种生产要素加快跨地域流动，这种流

动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空前的。这一趋势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容易，各民族关系更加密

切。比如，各民族群众更多更广泛地混居，少数民族群众更加乐意学习国家通用语文。我们的政

策取向应当是顺应这个趋势，深化这个趋势，使之不可逆转，使“三个离不开”不仅是一种愿望

和倡导，更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从我国当前民族分布的现实出发，国家对少数

民族地区的支持中，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考虑仍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存，但随着民族混居

程度的加深，随着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有意识地向强调地域因素的方向引导。

也就是说，经济支持要更多强调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等地域因素为标准，更多强调对

贫困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所有民族群众的支持，比如“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计划”，而不

是过分强调对特定民族的支持。以地域因素为主要着眼点，国家大部分支持仍然会落实到少数民

族群众，但是其社会政治导向作用却是不一样的。 
  关于民族意识和民族发展趋势问题     
  民族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意识，民族没有消亡民族意识就不会消亡。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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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是中华民族大概念下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可以起积极作用也可以起消极作用，关

键看教育和引导。积极的民族意识就是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珍惜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以本民族对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为自豪，愿意向其他民族学习，这样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一致的；

而消极的民族意识则表现为看不起、不尊重乃至欺侮其他民族，在历史和文化的描述中自外于中

华民族，这种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狭隘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背离的。我们不能简单地

把特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视为消极甚至等同于分裂意识，人为地去加以消除，这样容易引发民族的

对立情绪；同时也不能让任何的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

甚至会成为分裂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总体取向应当是多讲各民族共同创建祖

国大家庭，多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讲在近代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民族共同捍卫祖

国统一，多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从而增进各族群众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现在，我们有的教育和行政措施有意无意弱化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教育。比如，有些学

校学生入校后狭隘民族意识反而被激发出来。每次发生掺有民族因素的事件时，这些学校不得不

被列入防范重点。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思索。 
  这里我还想说，不要一提分裂主义分子就以为只是少数民族的事。海外动乱分子、“法轮功”、

“台独”分子，大多不是汉族人吗？现在海外动乱分子有一种动向，就是纷纷投到达赖、热比娅

膝下混饭吃。也不要一提防止狭隘民族意识就以为只是少数民族的事，汉族喜欢说的“龙的传人”、

“炎黄子孙”其实并不科学，近年东、中部一些服务窗口对来自西藏、新疆的客人“另眼相看”

的做法很伤民族感情。所以，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尤其要坚决同本民族的分裂主义分子作

斗争，尤其要防止大民族主义。 
  讲到民族发展趋势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民族交融、融合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

议，在民族工作领域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导致我们一般不提“融合”。斯大林认为，到共产主

义社会，各民族的民族语言消失和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实现的主

要标志。而我们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成为一

个民族的现象，也可称为民族融合。我以为这两种看法都成立，前者是讲人类社会民族的最终融

合，后者是讲现实生活中具体民族的融合。如果要求今天就实现斯大林讲的融合，是错误的；如

果认为后一种融合也是不能允许的，则也是不当的。关于这个问题，1957年周恩来同志有过重要
论述，他用了一个更为敏感的词“同化”：“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

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

同化汉族，回族是这样，满族是这样，其他民族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些民族不断融合，

一些新的民族又不断产生，这是普遍的、经常的现象。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历朝历代社会

政治舞台上民族格局没有完全一样的。如果不是北魏孝文帝主动推动自己的鲜卑族与中原民族同

化，就没有后来隋的统一和唐的盛世，中国历史就得改写，也许现在还是“五胡”。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我们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我国的民族工作

史上对于这个问题有过深刻教训。1958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民族工作刮起了一
股“民族融合风”，完全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搞“一刀切”、“齐步走”，

民族自治地方被随意改变和合并，有的地方强行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使民族关系受到了很

大损害。但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并不是要我们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促进的责任，更不是

用行政手段阻止融合，使民族的区分凝固化。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应该是允

许的。融合、交融不是“汉化”，而是各民族的优点、长处为大家共有共享，各民族的一致性增

强。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

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

校。 
  无论是从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进步来说，还是从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一致性来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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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抓紧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200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8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不能因为社会上

有一些不赞成普及国家通用语文的声音就产生犹豫、动摇。我走了不少民族地区，根本不相信少

数民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会反对这一政策。当然，在实行过程中要考虑周到，比如要安排好只会

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教师的出路。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特别是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人口加快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的主流是积极的，它为东部带来劳

动力、带来西部文化，同时也为西部带回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种种新观念，增加了各民族相互学习、

了解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也发生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东部多了一些带有民族因素的矛盾和

纠纷，加大了城市管理、民族宗教工作的难度。甚至一些极端思想、势力借机向东部渗透。我以

为，这里主要是加强工作问题，而不应因此怀疑、否定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一方面，人

口输出地政府要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行前培训，加强协调服务，必要时派出干部配合输入地政

府的工作。另一方面，输入地政府要从劳动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逐步实

现流入人口的市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照顾他们的合理要求；同时也要加强法律、政策

的宣传教育和依法管理，不能消极应付、放任自流，不能对违法行为采取“息事宁人”态度，不

能允许任何人以“民族”身份躲避或抗拒法律的实施。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主要应

是保障这部分群众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而不要再刻意把他们从社会

人群中区别出来，突出其民族身份，给予超市民待遇。要把他们的社会活动引入到城市现有的社

团、社区中来，防止形成体制外的什么“民族村”、“民族社区”、“民族团体”。 


